
检察纵横03 2021年06月19日
编辑 /�廖悠悠 编审/�刘士琳 美编 /�熊容容

专用投稿邮箱 fzzbjc@126.com�

指导单位：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
【第 423期】

检察官来检查培训机构了

本报讯(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
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曹芳 )6
月 16 日，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联
合区教育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
为检查， 对赫山区校外培训机构进行
实地检查。

检查发现， 大部分校外培训机构
办学规范，现场检查情况良好，未发现
提前教学、超标教学等违规办学行为。
同时， 针对个别机构安保制度不够完
善，安保装备不够齐全，公示信息更新
不够及时、 办学环境不太理想， 如周
边环境噪音较大， 租用的场所周围物
品杂乱等现象， 检查人员现场提出了
整改建议， 要求各培训机构完善各项
规章制度 ，完善管理 ，优化教学环境 。
并对培训机构新入职的教职工进行了
性侵违法犯罪记录准入查询， 并对发
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
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履行强制报
告义务提出了要求。

下一步， 该院将继续开展校外培
训机构全面检查工作， 进一步落实教
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
度和强制报告制度， 切实维护未成年
人合法权益,确保广大中小学生在校外
的人身安全， 规范辖区校外培训机构
健康发展。

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
助力公益诉讼监督

本报讯 （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
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唐雅
文）6 月 17 日，韶山市检察院联合长沙
军事检察院采用公开形式宣告送达检
察建议书， 这是韶山市检察院首次采
用公开形式送达检察建议书。 此举旨
在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 ，
增强检察建议书的严肃性， 助力公益
诉讼工作的开展。

公开宣告送达现场， 韶山市检察
院介绍了案件办理情况、 并就制发检
察建议的背景、目的及内容进行说明，
由长沙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送达检察建
议书并发言。 活动邀请人大代表、人民
监督员及群众代表作为第三方出席。

会议上， 第三方代表认为检察建
议公开送达形式新 、内容实 、效率高 ，
办案活动公开、透明、庄重。 被建议单
位代表现场签收检察建议书， 表示将
加强与检察机关沟通交流， 积极完善
整改措施， 确保检察建议得到有效落
实。

村民为何送来两面锦旗
本报讯 (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

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谢特波
石旺华)“感谢你们检察院的帮扶， 感谢
工作队员为四古村奉献的汗水， 我们老
百姓不会说什么客气话 ， 只会说声感
谢！ ”涟源市安平镇四古村原村主任吴庄
凡握住娄底市检察院付祥安的手， 激动
地说。

6 月 17 日下午， 涟源市安平镇四古
村村支两委、 部分党员和群众代表手持
“为民办实事， 帮扶显真情”“精准扶贫，

心系百姓”两面锦旗，来到娄底市人民检
察院致谢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。 娄底
市检察院党组书记、 代检察长李太平热
情会见。

老党员吴奇元讲到驻村工作队深切
关怀四古村某留守儿童的事迹时， 不禁
两眼红润，感慨至深。 大家纷纷回忆起过
去 3 年， 驻村工作队是如何帮助四古村
加强党组织建设， 如何帮助四古村村民
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全部达标，如何多方协
调资金建设四古村的水利、公路、安全饮

水、村级综合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，如何
制定《村规民约 》引导村民讲文明、讲卫
生、讲礼貌，建设和谐乡村的。

座谈中， 四古村现任党总支部书记
吴梦林介绍了现阶段四古村乡村振兴工
作的基本情况。 他说：“乡村振兴工作虽
有挑战，但我对四古的未来充满信心。 ”

据悉，2018 年 3 月以来，娄底市检察
院积极响党中央号召，尽锐出战，决战决
胜脱贫攻坚。 派驻的驻村工作队员中青
搭配合理，角色配合默契，平均年龄不到

32 岁。 3 年来，该院先后争取资金 400 多
万元，低价协调建设用地 4 亩，用于支持
四古村基础建设 。 村里共计修建水渠
2000 多米，修缮山塘 3 口，提质安全饮水
水源 2 处，消除通组公路安全隐患 2 处，
新建入户公路 4.2 公里， 新购大型垃圾
桶 10 个，新建高标准村级综合服务平台
1 栋。 驻村工作队员多次被娄底市委市
政府、团市委等单位表彰，并被省委省政
府授予 “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”称
号。

把“窗口”擦得更亮 让群众看得更清
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
廖悠悠 通讯员 麻冬先 张以尊

4 月中旬 ， 吉首市检察院接待室 。
“你好，我是代理律师，我申请对当事人
张某案件进行阅卷， 同时申请在信息公
开网查询该案信息， 并向办案检察官陈
述律师意见，能否安排一下？ ”“你好，请
提供你的身份证明， 我们的工作人员
将根据你的申请转办至承办检察官 ，
制作阅卷光盘需要一点时间 ，请在接
待室稍等 。 ”半个小时后 ，律师拿到了
检察 院 免 费提 供 的 附 有 相 关 案 件 电
子卷宗 ，并向该案承办检察官陈述了
律师意见 。

5 月 18 日，吉首市检察院第六检察
部。“你好，我向检察院申请监督，请问哪

个部门可以受理？”“好的，请将申请监督
的相关资料给我，马上为你办理。 ”第二
天，该当事人得到答复，此案不属于刑事
案件，请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同时可线
上关注该院 “启明工作室” 检察服务平
台，免费进行法律咨询……

这就是集案件管理、控告 、申诉 、法
治宣传等职能于一身的第六检察部的工
作日常。

为践行“我为群众办实事 ”活动 ，提
升检察服务水平，提高群众满意度，该院
以第六部为切入点，完善信访接待室、公
开听证室等硬件设施， 建立健全检务公
开机制，并联合该院“启明工作室”线上
检察服务平台，为群众提供便捷的“一站
式”服务，让检察服务有制度更有温度 ，
有来访更有回复。

截至目前， 共公开发布案件程序性
信息 329 件，重要案件信息 31 件 ，公开
法律文书 189 份， 接待律师 59 人次，接
收来信来电 16 件次，接待来访 23 人次，
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2 件。

据悉，今年 3 月以来，吉首市检察院
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， 着力打造
“阳光检察”，以“走出去”和“开门纳谏”
的形式，征求到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 、律
师、记者、企业家等各行业对检察工作的
意见建议 28 条，形成征求意见整改落实
清单和工作进度台账， 并及时转办至相
关内设机构， 定期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
督查，把“窗口”擦得更亮，让群众看得更
清，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、更优质
的法治产品和检察服务， 进一步提升检
察机关司法公信力。

为未成年人撑起
法治蓝天

6 月 15 日，郴州市北湖区
检察院携手司法局， 在郴州市
四十二完小学校开展 “检护成
长 ‘未’你而来”送法进校园主
题活动。 进一步延伸法治教育
触角， 强化了学校师生的法治
思维和法治观念， 为努力建设
法治学校、 平安校园贡献了检
察智慧和检察力量。 图为该院
第三检察部干警孙敏笛给学生
上法治课。 通讯员 周一敏

本报讯 (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李
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谭玉芳
许郁芳 )近日 ，在浏阳市检察院 、浏阳市
法院和浏阳市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
合力调解下， 娄某与其前妻周某就刑事
附带民事赔偿及离婚后遗留问题等达成
调解协议。

2006 年 12 月， 娄某与周某登记结
婚， 因感情不和以及娄某酒后暴力等问
题，二人于 2017 年 11 月协议离婚。双方
口头约定， 离婚后娄某仍可居住在周某
家。 2020 年 12 月的某日凌晨，娄某去敲
周某的房门，见周某不开门，于是将门踢
坏，二人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，娄某将周
某右手手腕打伤致轻伤一级。

案发后，因娄某无力赔偿，加之双方
对周某现有房屋的居住权等问题存在较
大争议，双方对立情绪严重，一直没有就
伤害行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。

在庭审现场， 检察官陶剑通过庭审
调查及刑附民阶段听取双方意见， 进一
步了解清楚了双方的矛盾焦点所在，认
为该案件如果引导得当， 有调解的可行
性。 于是检察官、法官、司法调解员三方
达成一致意见， 有针对性围绕人身伤害
赔偿、房屋居住、财产处理等做当事人双
方的思想工作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

经过检、法、司三方 2 个多小时耐心
细致地释法说理， 当事人的心结终于打
开，就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达成和解。娄

某支付周某人身伤害医药费、 误工费等
各项损失共计 3.1 万元(由二人婚姻存续
期间娄某为周某修建住宅副屋所花费用
折抵); 周某住宅的主屋副屋等附属设施
均归周某所有 ; 周某将住宅给娄某居住 3
年，娄某在腾退房屋时付给周某 1 万元；
双方就互相伤害的行为不再主张权利；娄某
保证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伤害周某。

鉴于娄某具有自首情节， 自愿认罪
认罚，案发后双方当庭达成和解，取得被
害人谅解， 公诉检察官依法当庭调整量
刑建议， 对被告人娄某从轻提出了适用
有期徒刑 6 个月的量刑建议， 该建议被
法院采纳。至此，一宗婚姻家庭矛盾得到
化解。

炎夏中，多年的矛盾纠纷得以冰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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